
 

 

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新资外报〔2021〕318号 

 

关于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生 
一般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（明远七号） 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

35 号，以下简称“办法”）及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

准则第 1 号：关联交易》（保监发〔2014〕44 号）等相关规

定，现将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华资产”

或“公司”）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

华人寿”）因购买新华资产-明远七号资产管理产品发生的一

般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 

根据《办法》规定，新华人寿投资于关联方（新华资产）

发行的金融产品，且基础资产不涉及其他关联方，可以按照

新华资产收取的管理费计算关联交易金额。交易信息如下： 

产品名称 交易日期 
购买金额 预估管理费 

（万元） （万元） 

新华资产-明远七号资产管理产品 20210916 499,900 127.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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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管理费是按照预计投资年限、投资规模和管理费率预估,以实际发生额

为准。 

根据《办法》规定，上述【一】笔关联交易构成新华资

产的一般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均为新华资产发行的组合类保险资管产

品，产品详情如下： 

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成立日期 管理费 

新华资产-明远七号资产管理产品 固定收益类 20210916 0.05%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新华人寿成立于 1996 年 9月 28 日，为新华资产

的控股母公司，经营范围包括：人民币、外币的人身保险（包

托各类人寿保险、健康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）；为境内外的

保险机构代理保险、检验、理赔；保险咨询；依照有关法规

从事资金运用。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类型为其

他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)，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延庆区湖南东路

16 号(中关村延庆园)，注册资本为 311954.66万元人民币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1000238753。 

（二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 

新华人寿为新华资产的控股股东，根据《办法》的规定，

新华人寿构成新华资产的关联方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（一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交易价格 

新华人寿购买新华资产发行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，产品

管理人新华资产按照相应产品合同的约定收取管理费，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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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率见上文“交易标的基本情况”。 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 

以现金方式结算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新华人寿按照产品合同的要求提出有效购买申请，本次

购买有效期自其生效之日起至其赎回之日止。 

（四）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关联交易中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管理费率参考市

场中同类产品确定，新华人寿作为产品的投资人之一，与其

他产品投资人适用同样的管理费率。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

格公允。 

四、交易决策以及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 

此次披露的【一】笔关联交易均由新华资产关联交易管

理办公室审议通过，审议通过时间如下： 

产品名称 交易日期 审议通过日期 

新华资产-明远七号资产管理产品 20210916 20210915 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

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，通过集

体表决形式全体表决通过。 

五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。 

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


